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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从审计角度解析现行相关财税政策

（一）开发产品处于未完工预先销售阶段

房地产开发企业开发和建造的住宅、商业用房以及其他

建筑物、附着物、配套设施等产品，当开发产品处于未完工预

先销售阶段时，其预售收入应当先行根据预计计税毛利率分

月或分季计算出当期毛利额，在扣除相关期间费用、营业税金

及附加等后计入当期应纳税所得额，待开发产品结算计税成

本后再进行调整。

1. 计税毛利率的确定。经济适用房计税毛利率不低于

3%。非经济适用房，一般可以分为普通住宅、高级住宅、商业

用房、别墅等，按所处区域不同分别确定计税毛利率。

2. 预计毛利额的计算。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当根据规定的

计税毛利率，将开发产品预售收入的预计利润并入应纳税所

得额缴纳企业所得税，开发产品完工销售时，将预计利润从当

年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后计算缴纳企业所得税。预售收入毛

利额计入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的纳税调整增加项目。

3. 应纳税所得额的计算。房地产开发企业应纳税所得

额=按照一般企业进行纳税调整计算的应纳税所得额+本期

发生的预售收入伊计税毛利率-本期销售开发产品已预计利

润的预售收入伊计税毛利率。预售收入缴纳的营业税、城建

税、教育费附加以及土地增值税等，可在计算当年应纳税所得

额时扣除。

（二）开发产品处于已完工实际销售阶段

1. 完工开发产品的确认标准。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应

当视为开发产品已完工：淤竣工证明已报房地产行政主管部

门备案的开发产品（成本对象）。质检部门在开发产品完成后

要进行检测，并开具竣工证明。当企业将竣工证明提交给相关

部门备案时，开发产品应当视为完工。于已开始投入使用的开

发产品（成本对象）。盂已取得初始产权证明的开发产品（成

本对象）。房地产开发企业在开发产品竣工之后和业主分别办

理产权证明之前，会就整体房地产项目申请办理初始产权证

明。企业取得初始产权证明的，开发产品视为完工。

2. 完工开发产品的计税步骤。将完工开发产品预售收入

确认为实际收入。首先，在开发产品完工后，房地产开发企业

应当根据收入的性质和销售方式，按照收入确认的原则，合理

地将预售收入确认为实际销售收入。其次，对已结转实际销售

收入的开发产品，应当按照规定结转其对应的计税成本；然

后，根据结转的实际销售收入和开发产品的计税成本，计算出

该项开发产品实际销售收入的毛利额。最后，将该项开发产品

实际销售收入毛利额与其预售收入毛利额之间的差额，计入

完工年度的应纳税所得额。

3. 完工开发产品的视同销售行为。完工开发产品视同销

售的行为，主要包括：转作固定资产（企业实际进行账务处理

时）或用于捐赠、赞助、职工福利、奖励、对外投资、分配给股东

或投资者、抵偿债务、换取其他企事业单位和个人的非货币性

资产、以房屋回建的形式作为对拆迁户的补偿等。视同销售行

为确认收入的时点在于开发产品所有权或使用权转移，或于

实际取得利益权利时确认。视同销售行为确认收入或利润的

方法：首先，根据本企业近期或本年度最近月份同类开发产品

市场销售价格确定；其次，由主管税务机关参照当地同类开发

产品市场公允价值确定；最后，根据开发产品的成本利润率确

定。一般，开发产品的成本利润率不得低于15%，具体比例由

主管税务机关确定。

（三）开发产品成本、费用的扣除

1. 计税成本结算的一般原则。淤合理划分成本对象。开

发产品建造过程中发生的各项支出根据权责发生制原则计入

成本对象。于开发产品完工前发生的直接成本、间接成本和共

同成本，应按配比原则分配至各成本对象。盂计入开发产品成

本的费用必须是真实发生的，除税法另有规定外，各项预提或

应付费用不得计入开发产品成本。榆计入开发产品成本的费

用必须符合税法规定。与税法规定不一致的，应当以税法规定

为准进行调整。虞开发产品完工后，应当在规定的时限内及时

结算其计税成本，不得提前或滞后。

2. 成本核算和税前扣除原则。对于公共配套设施费、前

期工程费、基础设施建设费、建筑安装工程费、开发间接费用

等主要成本项目，属于该成本对象完工前实际发生的，可直接

摊入成本对象。属于成本对象完工后实际发生的,首先应按规

定在已完工成本对象和未完工成本对象之间分摊，再将由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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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工成本对象负担的部分，在已实现销售的可售面积和未实

现销售的可售面积之间进行分摊。其中，应当由已实现销售的

可售面积分摊的部分，准予在当期税前扣除。

二尧完工产品毛利额财税审计实务

（一）对房地产开发项目概况的查验

1. 项目概况资料。必须拥有但不局限于下列资料：由发

展与改革委员会或计划经济委员会以及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下

达的开发项目立项批复；由规划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建设用

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由人民政府或国土资源

行政主管部门制发的土地使用权证；由建设工程行政主管部

门核发的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由建设工程行政主管部门核

发的建设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批准书；由房产管理行政

主管部门核发的商品房销（预）售许可证；由房屋建筑工程竣

工验收行政主管部门备案的建筑工程竣工验收备案表（以下

简称“备案表”）；经房产管理行政主管部门审核的房屋分户

（室）面积对照表；由房地产开发企业提供的项目销售窗口表、

销售合同及合同登记簿、销售发票存根等。

2. 查证项目开发面积状况。查证项目开发面积状况，内

容包括：淤开发用地面积，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土地使用权

证中土地面积的核实，主要以土地使用权证中登记土地面积

确认。于房屋开发面积，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备案表中建筑

面积的核对，备案的建筑面积应当与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登

记的建筑面积相同，备案的所有子项目应当与建设工程规划

许可证登记的工程名称相符，以核对相符的建筑面积确认房

屋开发面积。盂可销售房屋面积（含地下室），商品房销（预）售

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备案表中可售建筑面积的核

对。榆实际已销售面积，由房屋分户（室）面积对照表、开发公

司项目销售窗口表、销售合同及合同登记簿、销售发票存根，

并结合会计账目，确认实际已销售面积。虞未销售面积，由房

屋分户（室）面积对照表、公司相关项目销售窗口表，确认未销

售面积。愚预售面积，查验关系为，可销售房屋面积减除实际

已销售面积以及未销售面积，可得预售面积。

（二）对完工开发产品销售收入的审计

查阅预收账款明细账，统计各种销售方式下取得的房款

收入，在统计时注意以下各项指标：房号、销售单价、合同面

积、付款方式、付款时间、账面实际收款（含补差款）、已交付结

转实际销售款等，与销售收入明细账核对，结合公司相关项目

销售窗口表、销售合同及合同登记簿、销售发票存根，按照税

法收入确认规定确定至会计期末的实际销售收入以及预售收

入。如果被审计单位有商品房销售台账，其中包括上述统计指

标，则可用被审计单位销售台账直接与相关财务账簿进行核

对。为了验证商品房销售窗口表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实践中可

以到房地产企业各开发项目现场进行勘察，并对空置房进行

实物盘点。但盘点属于商定程序，如果审计中通过相关资料能

够比较顺利地核对出商品房面积数据，则可以适当评估一下

盘点的必要性。

在此应当注意：一是企业收取的开发产品预售收入（包括

定金）应当使用地方税务局监制的房地产开发销售预收房款

凭证票据或销售不动产发票，同时在票据上应当注明分次预

收购房款，开具后交付付款单位联而不交付办理房地产权证

联；待产品完工后，必须向购买方收回原已开具的所有预收房

款凭证票据并合并开具销售不动产发票，同时在票据上应当

注明全部购房款，开具后交付付款单位联和办理房地产权证

联。二是《企业会计制度》规定的收入确认原则与税法规定的

收入确认原则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三）对成本对象开发成本和费用的审计

1. 成本对象的确定。根据有关文件规定，同一备案表中

列示的完工开发产品应该确认为一个成本核算对象。但在审

计实务中，有些项目是多栋房产同时开发的，企业在同一时间

办理了销售许可证（同一张销售许可证），而质检部门分批办

理竣工验收手续，这时企业进行成本核算时会将其作为一个

成本核算对象；有些项目分栋分别时间办理销售许可证和竣

工验收手续，但由于其施工全部委托给同一家单位进行，企业

也将其作为一个成本核算对象。如果企业成本结算比较及时，

上述方式确定成本核算对象应该是可行的。

2. 成本对象计税成本的审计。一般情况下，企业会将整

个地块的土地成本、基础建设、公共配套设施单独核算，将与

成本对象直接相关的开发成本、开发间接费用单独核算。审计

时要注意以下情况：所有成本和费用必须都是真实发生的，必

须有真实的价款（含对价）或者是必须缴纳的规费。对于土地

取得成本和拆迁补偿费，主要根据实质重于形式原则，必须要

有证明该项费用发生的书面凭据以及合法票据凭证，具备对

方单位或个人签章等要件，才能予以确认。对于前期工程费，

主要根据合同和实际支付款确认。如果企业预付账款中有预

付的设计费、监理费、勘察费等，因未取得发票而未计入成本，

而上述预付账款未超过公司提供的上述费用的合同金额，在

不违反税法的前提下，在地税项目中可以通过审计职业判断

确认为实际发生的成本。但在进行职业判断时，还应当注意上

述费用已在开发成本中的列支数，以及与整个项目建安造价

的比例关系等勾稽因素。

3. 成本对象计税成本在已售完工产品与未售完工产品

之间分摊。审查当期准予扣除的已售开发产品的计税成本，是

否按照当期已实现销售的可售面积和可售面积单位工程成本

确认。可售面积单位计税成本等于成本对象总计税成本除以

总可售面积。已销开发产品的计税成本等于已实现销售的可

售面积与可售面积单位计税成本之积。

4. 完工产品实际销售收入毛利额与预售收入毛利额的

差异调整。实际销售收入毛利额等于已售完工产品实际销售

收入扣除已售完工产品计税成本。预售收入毛利额等于预售

收入与计税毛利率之积。差额等于实际销售收入毛利额减预

售收入毛利额，计入当期企业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

【注】本文系南京总会计师协会人文社科研究重点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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